
教务〔2023〕29 号

关于开展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的通知

各系（院）：

为进一步优化人才培养课程体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深化专业

内涵建设，根据教育部等上级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学校决

定对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微调。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范围

本次调整只限于根据实际情况须调整的本科专业普通班、实验班

的人才培养方案（不含公费师范生、优师计划师范生人才培养方案）。

公共必修课和教师教育课程部分由学校统一调整（附件 1），专业课

部分由各专业负责调整。

二、调整内容

人才培养方案在执行过程中，凡更改课程名称、增减授课学时、

学分，更改课程的开设时间，增开、停开课程以及更换课程性质（课

程的必修和选修属性的调整）而导致课程结构的变更等情况，均属调

整人才培养方案。

三、调整要求

1.在 2021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进行微调和优化，原

则上与 2021 版人才培养方案保持总学分、学时结构不变，文字部分

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微调；涉及培养目标或毕业要求等内容的，总体框

架不变的情况下，表述上可以优化。

2.调整课程的实验学时、实践教学环节要结合学校的实验、实践

条件，确保实施过程中能够执行到位，确保实践学分占比符合要求。

3.结合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编写的《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8 年）要求，详细调研，仔细思

考，充分论证，做到必要、规范、科学调整。

四、工作流程

（一）开展调研工作

各系（院）全面调研、总结 2021 版人才培养方案运行以来的执

行情况，广泛调动师生、教学管理人员的积极性，集思广益，收集教

师特别一线教师、教学管理人员、用人单位、本科生（特别是 2021 级、

2022 级学生）对 2021 版人才培养方案的评价意见。



（二）根据调研情况，经系（院）组织论证后形成培养方案调整

意见，经系（院）主任（院长）审定，将调整后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及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备案表提交教务部，经学校审核后发布使用。

五、提交材料

1.各专业提交调整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电子版+纸质），电子版

中需将调整后的人才培养方案内容用红色字体标记，并以“专业+调

整方案”命名，纸质需系（院）主任（院长）签字、盖章。

2.各专业提交《忻州师范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备案表》（附

件 2）（电子版+纸质），电子版并以“专业+备案表”命名；纸质一

式两份，需系（院）主任（院长）签字、盖章。

3.所有材料以系（院）为单位统一报送。电子版以单位命名，钉

钉发送张锦峰；纸质版送至崇学楼 A106 室。

4.报送材料截止时间：2023 年 8 月 15 日。

附件：

1.《×××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师范类）

2.《×××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非师范类）

3.《忻州师范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调整备案表》

教务部

2023 年 8月 8 日


